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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申請表格 - 住宅樓宇分間單位             Confidential 機密  

第一部分 – 分間單位獨立電錶申請         *必須填寫 

1. 申請人（業主或營運人）資料 

申請人 / 機構名稱 （中文）*  

身份證明文件* 

選擇以下一種證明文件並填寫其號碼： 

□ 香港身份證       號碼： 

□ 護照                   

□ 商業登記證 （只適用於公司/機構） 

申請人 / 機構名稱（英文）*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主樓宇單位供電地址 （中文）*  

主樓宇單位供電地址 （英文）*  

郵寄地址 （如與供電地址相同則

無需填寫） 
 

賬單語言* □ 中文                    □ 英文 

*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 本人為主樓宇單位擁有人（業主） 
□ 本人為獲主樓宇單位擁有人授權管理該單位之人士或公司／機構（營運人） 

 

2. 工程資枓  

預計安裝電錶的位置* 
□ 於主樓宇單位外的公用部分 （如大廈電錶房、樓梯底）  

□ 於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部分 （如單位內走廊） 

主樓宇單位的負載量* 
□ 維持原有允許負載量  

□ 申請增加允許負載量 

 
電力供應安排*:   
 

主樓宇單位 
（原有） 

主樓宇單位 
（將來） 

新申請獨立電錶 

共用部分 
（如有） 

分間單位 1 分間單位 2 分間單位 3 分間單位 4 分間單位 5 

分間單位編號 
(如 A/B/C/D 室) 

 
  

    
 

總開關額定值 

(安培) 
 

       

電相 

(請選擇其中一項) 

□ 單相 
□ 三相 

□ 單相 
□ 三相 

□ 單相 
□ 三相 

□ 單相 
□ 三相 

□ 單相 
□ 三相 

□ 單相 
□ 三相 

□ 單相 
□ 三相 

□ 單相 
□ 三相 

 

1) 申請人可參考技術指引《住宅樓宇分間單位的電錶安裝安排》以了解相關要求。 
2) 申請人須確保所有分間單位及共用部分用電的總電流需求量不超出主樓宇單位的實際允許負載量，否則須在提交申請前取得上升總

線擁有人 （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同意增加允許負載量，以本公司的最終審批作准。 
3) 如維持主樓宇單位原有允許負載量不變，請在主樓宇單位（原有）和 （將來）的 「總開關額定值(安培) 」空格填寫相同資料。 
4) 如新申請獨立電錶的分間單位多於 5 個，請以附件形式提供有關資料。 

 

註冊電業承辦商名稱 聯絡人：                                     電話號碼：                                            電郵: 

 

請申請人確保下列證明文件與本申請表一併提交，以免延誤處理： 

1. 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香港身份證、護照 或 商業登記證） 

2. 清晰標示各分間單位及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間隔之物業平面圖 

3. 電錶預計安裝位置的現場照片 及 電力線路圖 

4. 如計劃於主樓宇單位外的公用部分(電錶房, 樓梯底)安裝電力裝置及電錶 或 需要增加主樓宇單位的允許負載量，須事先取得相關持份者（如

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或 物業管理處）的書面同意，並提供以下證明文件（I 或 II）: 

I. 申請增設的電力裝置已取得上升總線擁有人同意  （適用於供電地址有上升總線或大廈電力總掣） 

II. 申請增設/改裝電力裝置已取得物業公眾空間擁有人同意 （適用於供電地址沒有上升總線或大廈電力總掣） 

如果申請的主樓宇單位位於“三無大廈”，申請人請參閱“電力申請指南（適用於三無大廈）”，並向中電提交所需的證明文件以作紀錄。 

5. 如計劃於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部分(單位內走廊)安裝電錶，請提供: 

4G 訊號量度報告 （請參考技術指引《住宅樓宇分間單位的電錶安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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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個人資料推廣（只適用於首次以個人名義登記的客戶）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擬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但需要您的允許我們才可以進行。請在下列方格加上剔號，確認您同意我們使用您

的個人資料作所述用途。 

 

□ 我同意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使用我的姓名、聯絡電話號碼、通訊地址、電郵地址及用電量數據，以告知我與能源和節能相關的產品、服務

（包括電子賬單和手機支付渠道等數碼服務）、計劃（包括相關獎賞及換領優惠）和教育；及電器產品優惠、中電集團在香港的公司所舉辦

的活動，以及協助非牟利機構作出呼籲。 
 

4. 同意供電則例 

當申請人向中電申請供電、轉名、或使用由中電提供之電力時，即同意遵守中電不時修訂的供電則例及接受此供電則例條款約束。  

 

申請人明白及同意中電不時修訂的供電則例條款、中電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及其他與供電相關的條款。 

 

聲明:  

申請人確認並同意給予中電足夠且合理的時間安排電錶安裝。申請人明白，一般情況下，中電會在收到申請後約 1 個月內完成安裝，或在中電絕

對酌情決定的其他期限內完成。申請人進一步同意，如申請人未能依據《簡樸房條例》或任何其他適用的法律、法規、規則或指引及時達成要求，

中電毋須承擔任何責任。 

 

申請人現確認以下簽署人為申請者本人（或獲申請人授權的代表/代辦人），及確認此表格內所有的資料真實、準確及完整。申請人同意中電毋須

就申請人任何不實或欺詐行為承擔責任，並承諾就因申請人(或申請人授權的代表/代辦人)之任何不實或欺詐行為引致或與之相關之任何索償、損

害、損失、費用或法律責任（不論直接或間接）向中電作出全面賠償，並保障中電免受任何訴訟、索償、開支及要求。 

 

申請人姓名（正楷）* 
(申請人如屬公司或法人團體，我/我們 確認 
我/我們 對該公司或法人團體具有絕對約束能
力。) 
 
 
 
 
 
 
 

申請人簽署* 或 

獲授權申請人簽署及公司蓋章* （如適用）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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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現有電力賬戶終止 （僅適用於與現有登記客戶相同的申請人 ） 

5. 現有電力賬戶資料 

中電編賬號碼*  

現有客戶姓名 (中文）*  現有客戶姓名（英文）*  

賬戶終結日期 新申請分間單位電力賬戶正式生效及供電當日 

賬戶終結後的通訊地址*  

收取總結賬單* 

選擇以下一種方法以作收取總結賬單： 
□ 郵寄至上述之賬戶終結後的通訊地址        
   
□以電郵收取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還按金安排 

選擇以下一種方法以作退還按金安排： 

□ 轉撥入客戶的另一個中電電力賬戶 （編賬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郵寄支票至上述賬戶終結後的通訊地址 
 
□ 轉賬至客戶名下的銀行戶口（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戶口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客戶選擇 轉賬至客戶名下的銀行戶口，必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例如：銀行存摺或銀行月結單） 

 

備註: 如果新申請人與現有登記客戶不同，現有登記客戶可以經中電 One 網上申請終止現有電力賬戶及辦理按金退還，現有電力賬戶會在新分間

單位電力賬戶正式生效及供電當日終止。 

 

6. 同意供電則例 
當申請人向中電申請供電、轉名、或使用由中電提供之電力時，即同意遵守中電不時修訂的供電則例及接受此供電則例條款約束。 

 

申請人明白及同意中電不時修訂的供電則例條款、中電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及其他與供電相關的條款。 

 

現確認以下簽署人為申請者本人（或獲申請人授權的代表/代辦人），及確認此表格內所有的資料真實無誤，並同意中電毋須為申請人任何 欺

詐行為負責。申請人（或申請人授權的代表/代辦人）需向中電因申請人的任何欺詐行為而引致的任何賠償、傷害或損失（不論如何引致） 作

出賠償，並對中電因此等欺詐行為直接或間接引致任何訴訟、索償、開支及任何要求 （不論如何引致） 作出賠償。 
 

現有客戶聲明及保證： 

本人（即下方簽署客戶）現聲明本人乃申請表第二部分所示的身份證明文件持有人，或已獲現有客戶授權的代表/代辦人，並已細閱及明白申請

指引。謹此聲明，上述全部資料完全屬實及準確。 

 

現有客戶姓名* （正楷） 
 
 
 
 
 
 
 
 
 

現有客戶簽署* 或 

獲授權申請人姓名、簽署及公司蓋章* （如適

用）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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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Confidential 機密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附加表格及所需的證明文件透過以下方式交回中電  

• 電郵至 bhu@clp.com.hk；或 

• 郵寄至香港新界沙田安麗街 6 號沙田中心 13 樓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客戶關注組 ；或 

• 辦公時間内交回任何一間中電客戶服務中心 

 
閣下可透過我們提供的「申請進度追蹤系統」，隨時查閱開啟賬戶、終止賬戶、自動轉賬及變更負荷申請的批核情況。請使用中電網上通內的

「申請進度追蹤系統」或致電「中電資詢通」2678 2678。 

 
3.1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 申請人必須是分間單位所處的主樓宇單位的業主或取得主樓宇單位業主授權的人。 

• 申請人必須在單一申請中同時為主樓宇單位內的所有分間單位申請安裝獨立電錶。 

• 申請人必須承諾為有關分間單位向房屋局申請「簡樸房」認證。 

• 主樓宇內的所有分間單位須符合電力安全要求。 

• 如未能提供完整的所需資料，申請將不獲接納。  

3.2 注意事項 

• 每個分間單位的電力賬戶均屬住宅客戶用電價目，其中包括每張賬單設有最低收費。 

• 每個新電力賬戶均須繳付按金，作為賬戶可能產生的費用之保證金。按金金額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並以閣下在 60 天內的最高預計費用為參

考。 

• 在開始進行安裝獨立電錶的工程前，申請人應先與相關持份者（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或 物業管理公司）協商，並就安裝事宜達成共識，例如

電錶及相關固定電力裝置（如適用）的安裝位置、電力工程所需時間及工作安排（例如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等。 

• 新安裝獨立電錶的分間單位的電力負荷會受主樓宇單位的允許負載量限制。 

• 若獨立電錶及相關固定電力裝置的安裝位置或工程涉及（i）主建築物的公用部分（例如大廈公用樓梯、走廊、電錶房或電掣房等）或（ii）

該裝置的新訂電流需求量將超出工作之前原有允許負載量，則新電力裝置擁有人（申請人）應事先取得相關持份者（上升總線擁有人/物業公

共空間擁有人）的書面同意。 

• 如果申請的主樓宇單位位於“三無大廈”，申請人請參閱“電力申請指南（適用於三無大廈）”，並向中電提交所需的證明文件以作紀錄。 

• 如果獨立電錶安裝於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部分，客戶必須提供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以便中電安排抄錶、檢查、操作和維修工作。 

• 申請人必須聘請註冊電業承辦商(REC)檢視每個分間單位的固定電力裝置，並制訂安裝獨立電錶的技術方案。 

• 註冊電業承辦商應根據主樓宇單位的允許負載量，以及固定電力裝置的負載因數（load factor）和參差因數（diversity factor），估算每個分間單

位的用電量，並據此設計相關電力裝置。 

• 註冊電業承辦商在完成分間單位的電力裝置後，必須聯絡中電預約電力裝置檢查以確保電力安全。中電會檢查固定電力裝置並查閱由該承辦

商簽發的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只有確認若電力裝置檢查結果符合標準，中電才會安裝獨立電錶並接駁電力。若電力裝置未能通過檢

查，該承辦商則需要再次預約檢查。中電亦有可能會收取複檢費用。 

• 根據供電則例，客戶須隨時為中電提供通往中電設備的通道，中電可因檢查、操作和維修本公司設備及抄錶而要求進入客戶處所。客戶不得

設置任何固定物或裝置以妨礙本公司接近任何本公司設備，並必須確保中電設備不受干擾或擅自更改。 

• 申請人有責任在中電安裝電錶後與相關監管機構跟進及完成簡樸房 ( 認證 )申請，以符合《簡樸房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規則或指引

的要求。 

 

  

1. 申請方法 

2. 申請進度追蹤系統 

3.申請資格及注意事項 

mailto:bhu@cl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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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致力保護你的私隱。下列信息闡述我們有關收集及使用閣下個人資料方式的操作慣例。 

 

4.1 公司持有的個人資料  

中電持有的個人資料，例如姓名、地址等，是中電直接向閣下收集的，其餘資料，例如詳盡的用電數據和繳費紀錄等，則是閣下與中 電交易時

累積所得。 

 
4.2 收集個人資料的用途 
中電可能會使用持有的個人資料為你提供電力服務及用作任何與此直接有關的用途。中電亦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 開立、維持及終止賬戶 

• 提供閣下要求的服務、設施及貨品 

• 回覆及跟進閣下的查詢 

• 處理發單、付款及銷售訂單 

• 進行客戶調查 

• 進行研究及統計分析 

• 令閣下更加了解自己使用能源的情況 

• 了解閣下的能源需要 

• 向閣下提供能源服務及節約能源的建議和方法 

• 通知可能影響閣下的服務變更 

• 開發新產品及服務 

• 進行直接促銷活動 (包括為與中電有關或無關的非牟利機構作出呼籲和請求

4.3 個人資料的轉移 
就上述任何用途之需要，中電可能會將你的個人資料轉移給下述的第三方： 
• 中電的關連公司，包括中電集團在香港的附屬和關聯公司； 

• 由中電就上述任何用途需要而聘用的服務供應商(包括香港以外的服務供應商及雲端服務供應商) ；及 

• 負責處理和/或跟進你的分間單位供電申請的政府機構，包括任何查詢或投訴；及 

• 就上述任何用途作研究及製作統計資料的統計機構(包括香港以外的機構)。  

如有法例規定，中電會披露有關資料，亦可能會應執法機關及其他政府及監管機構的要求披露相關資料 

 
4.4 查閱或更正你的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及其他適用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例，你有權知道中電是否擁有你的個人資料，亦可索取有關資料副本，並

更正和刪除中電保存的有關資料。有關索閱、更正及/ 或刪除中電記錄內任何有關你的個人資料的要求，以及撤回同意的要求（如適用），請發

送電郵至 csd@clp.com.hk 或致函以下地址與我們的資料保障主任聯絡： 

香港沙田安麗街 6 號 13 樓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資料保障主任 

 
4.5 直接促銷 
中電可能會使用你的姓名、聯絡電話號碼、通訊地址、電郵地址及用電量數據促銷與能源和節能相關的產品、服務（包括電子賬單和手機支付渠
道等數碼服務）、計劃（包括相關獎賞及換領優惠）和教育；及電器產品優惠、中電集團在香港的公司所舉辦的活動，以及協助非牟利機構作出
呼籲。 
 
如果閣下欲想我們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請連同你的姓名及編賬號碼發送電郵至 csd@clp.com.hk 與資料保障主任聯絡或致電 2678 
2678 通知我們。 
 
4.6 私隱政策聲明 
你可以登入中電的網站 https://www.clp.com.hk/zh/privacy-policy 查閱中電的私隱政策聲明，以了解更多關於中電在私隱及個人 資料保障方面的政策。
除非文義明確另有所指，本文所提及的「中電」是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而「中電集團」是指中電控股有限公司、其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集團成員 

 

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